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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土地或藉政府公權力之介入，取得屬於公共設施保留地之他人土地

使用權，加速公共設施之興建，改善都市發展之狀況，於都市計畫法

第五十三條特為規定：「獲准投資辦理都市計畫事業之私人或團體，其

所需用之公共設施用地，屬於公有者，得申請該公地之管理機關租用；

屬於私有而無法協議收購者，應備妥價款，申請該管直轄市、縣（市)

（局）政府代為收買之」，並未以申請投資者應持有公共設施用地全部

私有土地使用權為提出申請之條件。獎勵投資條例（已於七十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廢止），對於申請投資興建公共設施者，於該條例第五十八

條之一第一項規定：「依本條例投資興闢尚未開發之公共設施用地，土

地所有權人得優先投資。但經該管地方政府書面通知其投資，滿二個

月不為答復或自願放棄者，其他公共設施興闢業得逕行洽購；洽購不成

時，得申請該管地方政府調處；調處不成時，得申請該管地方政府按當

年期公告現值，並參照毗鄰土地當年期非公共設施保留地地段之公告

現值，提交該管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後，由申請之公共設施興闢業備

妥價款及投資計畫，申請該管地方政府代為照價收買，其收買程序準用

平均地權條例之規定」，亦係本於同一意旨。臺北市政府於七十年七月

二十三日發布之臺北市獎勵投資興建零售市場須知第二項蔄款藺目以

「持有市場用地內全部私有土地使用權之私人或團體」為申請投資之條

件，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與法律要求各級政府應盡力協助私人投資

興建公共設施，改善都市發展之目的不符，有違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意

旨，應不予適用。至依獎勵投資條例第三條規定所獎勵之公共設施興闢

業，以從事生產事業之股份有限公司為限，在該條例施行期間申請興建

市場，應受該項規定限制，乃屬當然。

釋字第三六四號解釋（83.9.23.）

【解釋文】

以廣播及電視方式表達意見，屬於憲法第十一條所保障言論自由

之範圍。為保障此項自由，國家應對電波頻率之使用為公平合理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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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對於人民平等「接近使用傳播媒體」之權利，亦應在兼顧傳播媒體

編輯自由原則下，予以尊重，並均應以法律定之。

【解釋理由書】

言論自由為民主憲政之基礎。廣播電視係人民表達思想與言論之

重要媒體，可藉以反映公意強化民主，啟迪新知，促進文化、道德、經

濟等各方面之發展，其以廣播及電視方式表達言論之自由，為憲法第十

一條所保障之範圍。惟廣播電視無遠弗屆，對於社會具有廣大而深遠

之影響。故享有傳播之自由者，應基於自律觀念善盡其社會責任，不得

有濫用自由情事。其有藉傳播媒體妨害善良風俗、破壞社會安寧、危害

國家利益或侵害他人權利等情形者，國家自得依法予以限制。

廣播電視之電波頻率為有限性之公共資源，為免被壟斷與獨佔，

國家應制定法律，使主管機關對於開放電波頻率之規劃與分配，能依公

平合理之原則審慎決定，藉此謀求廣播電視之均衡發展，民眾亦得有

更多利用媒體之機會。

至學理上所謂「接近使用傳播媒體」之權利（the right of access to 

the media)，乃指一般民眾得依一定條件，要求傳播媒體提供版面或時

間，許其行使表達意見之權利而言，以促進媒體報導或評論之確實、公

正。例如媒體之報導或評論有錯誤而侵害他人之權利者，受害人即可

要求媒體允許其更正或答辯，以資補救。又如廣播電視舉辦公職候選

人之政見辯論，於民主政治品質之提昇，有所裨益。

惟允許民眾「接近使用傳播媒體」，就媒體本身言，係對其取材

及編輯之限制。如無條件強制傳播媒體接受民眾表達其反對意見之要

求，無異剝奪媒體之編輯自由，而造成傳播媒體在報導上瞻前顧後，畏

縮妥協之結果，反足影響其確實、公正報導與評論之功能。是故民眾

「接近使用傳播媒體」應在兼顧媒體編輯自由之原則下，予以尊重。如

何設定上述「接近使用傳播媒體」之條件，自亦應於法律內為明確之規

定，期臻平等。

綜上所述，以廣播及電視方式表達意見，屬於憲法第十一條所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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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言論自由之範圍。為保障此項自由，國家應對電波頻率之使用為公平

合理之分配，對於人民平等「接近使用傳播媒體」之權利，亦應在兼顧

傳播媒體編輯自由原則下，予以尊重，並均應以法律定之。

釋字第三六五號解釋（83.9.23.）

【解釋文】

民法第一千零八十九條，關於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之行使意

思不一致時，由父行使之規定部分，與憲法第七條人民無分男女在法律

上一律平等，及憲法增修條文第九條第五項消除性別歧視之意旨不符，

應予檢討修正，並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二年時，失其效

力。

【解釋理由書】

「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

一律平等」「國家應維護婦女之人格尊嚴，保障婦女之人身安全，消除

性別歧視，促進兩性地位之實質平等」，憲法第七條及憲法增修條文第

九條第五項，分別定有明文。由一男一女成立之婚姻關係，以及因婚姻

而產生父母子女共同生活之家庭，亦有上述憲法規定之適用。因性別而

為之差別規定僅於特殊例外之情形，方為憲法之所許，而此種特殊例外

之情形，必須基於男女生理上之差異或因此差異所生之社會生活功能

角色上之不同，始足相當。民法第一千零八十九條：「對於未成年子女

之權利義務，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父母共同行使或負擔之。父母對於

權利之行使意思不一致時，由父行使之。父母之一方不能行使權利時，

由他方行使之。父母不能共同負擔義務時，由有能力者負擔之」之規

定，制定於憲法頒行前中華民國十九年，有其傳統文化習俗及當時社會

環境之原因。惟因教育普及，男女接受教育之機會已趨均等，就業情況

改變，婦女從事各種行業之機會，與男性幾無軒輊，前述民法關於父母

意思不一致時，由父行使之規定，其適用之結果，若父母雙方能互相忍

讓，固無礙於父母之平等行使親權，否則，形成爭執時，未能兼顧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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